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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的

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披露了《达华智能：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

（草案）》（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鉴于在此期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向本公司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１３０９２２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１３０９２２

号），

本公司对《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以下简称“本报告书”）进行了

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补充和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公司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了调整，取消配套融资。 详见本报告书第一章之“七、取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融资”，并在报告书中

修订了相关内容。

２

、补充说明

６

家

ＰＥ

入股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网”）签署协议中有关回购条款的具体内容、入股和回购的作价依据及

其合理性、涉及的价款是否合法、支付是否到位、上述情形是否引发潜在的法律纠纷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详见本报告书第四章之“二、交易标

的的设立、历史沿革与股权控制关系”。

３

、补充说明新东网最近三年股权转让价格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详见本报告书第四章之“二、交易标的的设立、历史沿革与股权控制

关系”。

４

、补充说明新东网业务资质有效期届满后续期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及应对措施，详见本报告书第四章之“九、新东网所获得的业务资质及市

场评价”。

５

、补充说明新东网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等相应权证的办理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四章之“十一、新东网主要资产情况”。

６

、补充说明新东网租赁房产尚未办理备案对标的资产经营稳定性的影响，详见本报告书第四章之“十一、新东网主要资产情况”。

７

、补充说明新东网主要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供应商、客户近两年的变动情况，是否存在因本次重组核心技术人员、供应商、客户流失的

情况，并补充说明交易后标的资产主要管理层、核心技术人员以及员工安置的相关安排和激励机制，进一步说明现有业务与标的公司相关业

务之间的整合计划，并就可能产生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详细分析。 详见本报告书第九章之“八、是否存在因本次重组核心技术人员、供应商、客

户流失的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资产员工安置安排和激励机制”、“九、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现有业务与标的资产相关业务整合计划及经营

风险分析”及第十三章之“四、经营及管理风险”。

８

、标的资产的供应商和销售商存在重叠，补充说明标的资产各业务模块的经营及盈利模式，详见本报告书第四章之“六、新东网主营业务

发展状况”。

９

、补充说明标的资产的销售客户、采购客户与产品之间的关系、收入、成本的确认依据、确认过程以及结算方式，详见本报告书第四章之

“七、新东网销售客户、采购客户与产品之间的关系及收入、成本确认情况”。

１０

、结合行业整体情况和标的资产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收入情况，补充说明标的资产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收入波动的合理性，详见本报告

书第四章之“六、新东网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１１

、补充说明：（

１

）

２０１３

年业务开展情况及

２０１３

年预测收入的可实现性；（

２

）

２０１４

年及以后年度营业收入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 详见本

报告书第四章之“十三、新东网未来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

１２

、补充说明标的资产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到期续展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本次评估及盈利预测是否充分考虑到上述不能继续享受税收优惠

的风险，详见本报告书第四章之“十二、新东网股东权益评估情况”。

１３

、补充说明盈利预测和评估报告对

２０１３

年销售费用存在差异的原因，详见本报告书第四章之“十二、新东网股东权益评估情况”。

１４

、补充说明盈利补偿安排是否可有效覆盖风险，详见本报告书第六章之“七、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１５

、补充说明标的资产是否涉及行政处罚、民事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或其他权利纠纷，详见本报告书第四章之“五、新东网出资及合法

存续情况”。

１６

、补充说明标的资产是否涉及特许经营，是否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确认或批准，详见本报告书第四章之“九、新东网所获得的业务资质及

市场评价”。

１７

、将本报告书中涉及标的资产及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以及相应的财务分析更新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请详见本报告书“第二章上

市公司基本情况”、“第四章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和“第十章 财务会计信息”等。

１８

、由于公司聘请的原会计师国富浩华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并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因此公司会

计师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１９

、由于公司聘请的原法律顾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自身原因，无法作为专项法律顾问为达华智能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提供法律服务，因此公司改聘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２０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４８０

号《关于核准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陈融圣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更新了本

次交易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并删除了与审核相关的重大事项提示和风险因素。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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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

核准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陈融圣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４８０

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陈融圣发行

２８

，

３０２

，

４９２

股股份、向曾忠诚发行

１

，

９５７

，

１０９

股股份、向詹桂堡发行

１

，

９５７

，

１０９

股股份、向郭亮发行

１

，

９３１

，

９１０

股股份、向朱雪飞发行

９１１

，

３５７

股股份、向李壮相发行

１３８

，

５９３

股股份、向李新春发行

１３８

，

５９３

股股份、向周捷发行

１３８

，

５９３

股股份、向黄

建锋发行

１３８

，

５９３

股股份、向江志炎发行

８３

，

９９６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三、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五、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六、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合计

３５

，

６９８

，

３４５

股，发行对象为以上

１０

名自然人，发行对象和发行股份数量与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不存在差异。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批复内容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并且按照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要求和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达华智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摘要（修订稿）

（住所：中山市小榄镇泰丰工业区水怡南路９号）

交易对方名称 住所 通讯地址

陈融圣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沙帽井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福州软件园

Ａ

区

２６

号楼

曾忠诚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上渡路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福州软件园

Ａ

区

２６

号楼

詹桂堡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北环西路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福州软件园

Ａ

区

２６

号楼

郭亮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观巷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福州软件园

Ａ

区

２６

号楼

朱雪飞 北京市海淀区东升集体北四环中路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福州软件园

Ａ

区

２６

号楼

李壮相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闽江大道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福州软件园

Ａ

区

２６

号楼

李新春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正义路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福州软件园

Ａ

区

２６

号楼

周捷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福州软件园

Ａ

区

２６

号楼

黄建锋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福仕新村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福州软件园

Ａ

区

２６

号楼

江志炎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六一北路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福州软件园

Ａ

区

２６

号楼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新东网是一家为行业客户提供以软件为主的业务支撑解决方案， 并联合电信运营商为政府及企事业单位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的公司。

新东网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电信最大的电子渠道支撑建设和运营服务提供商之一。 本次交易方案为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达华智能拟通

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自然人陈融圣、曾忠诚、詹桂堡、郭亮、朱雪飞、李壮相、李新春、周捷、黄建锋和江志炎合法持有的

新东网合计

１００％

股权，其中陈融圣持有新东网

８２．３９％

股权、曾忠诚持有新东网

４．６６％

股权、詹桂堡持有新东网

４．６６％

股权、郭亮持有新东网

４．６０％

股权、朱雪飞持有新东网

２．１７％

股权、李壮相持有新东网

０．３３％

股权、李新春持有新东网

０．３３％

股权、周捷持有新东网

０．３３％

股权、黄建

锋持有新东网

０．３３％

股权、江志炎持有新东网

０．２０％

股权。 本次交易以现金购买陈融圣所持新东网

１５％

的股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以发行

股票购买资产方式购买陈融圣等

１０

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新东网其余

８５％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达华智能将直接持有新东网

１００％

股权。

二、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值

根据《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补充协议》，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４４

，

３００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４００．２４％

。 经由交易双方确认，新东网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分配利润中

１

，

０００

万元归新东网原股东所有。 经交易各方协商， 标的资产的购买价格将在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净值扣减上述

１

，

０００

万元分红后确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为人民币

４３

，

３００

万元。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一）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价由达华智能向陈融圣、曾忠诚、詹桂堡、郭亮、朱雪飞、李壮相、李新春、周捷、黄建锋和江志炎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拟发行股份价格为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即

１０．３１

元

／

股；发行股数合计为

３５

，

６９８

，

３４５

股。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亦将按照

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作相应调整。

（二）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４４

，

３００

万元，经由交易双各确认，新东网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分配利润中

１

，

０００

万元归新东网

原股东所有，扣除该现金分红后，交易各方确认标的资产的价格为人民币

４３

，

３００

万元。按照上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向陈融圣等

１０

名

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５

，

６９８

，

３４５

股。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股份发行数量将随发行价格的调整作相应调整。

四、锁定期安排

陈融圣等

１０

名自然人通过此次交易获得的达华智能股份锁定期具体情况如下：

解禁时间 解禁比例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得解禁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后的第

３７

个月至

第

４８

个月内

解禁其本次交易所认购公司股份数量总额的

２５％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后的第

４９

个月至

第

６０

个月内

解禁其本次交易所认购公司股份数量总额的

２５％

本次交易完成后，陈融圣等

１０

名自然人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五、盈利预测补偿安排

（一）盈利补偿期间

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的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即如果本次交易在

２０１３

年实施完毕，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以及

２０１５

年。 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２０１３

年度实施完毕，则上述盈利补偿期限将相应顺延。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方式

根据本公司与新东网原股东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二）》，新东网于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得低于人民币

３

，

６００

万元、

４

，

１４０

万元、

４

，

７６０

万元（以下称“承诺净利润

数”）。若无法于预期期间完成本次交易，则业绩承诺相应顺延。前述承诺净利润数均高于新东网在《资产评估报告》中确定的各年度盈利预测

数

３

，

５５３．５７

万元、

４

，

０７９．３６

万元和

４

，

６１２．００

万元。

若标的资产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数，新东网原股东需向达华智能做出补偿。 新东网

原股东对达华智能的补偿为逐年补偿，补偿方式为：

１

、除陈融圣以外的其他九位自然人应补偿股份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除陈融圣以

外的其他九位自然人认购股份数量

÷

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陈融圣应补偿股份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

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陈融圣认购股份总数

＋

陈融圣本次取得的现金对价

／

本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

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其中陈融圣应先以其本次认购的达华智能股份进行补偿，超出陈融圣本次认购股份总数部分的应补偿股份应由陈融圣以现金方式进行

补偿，现金补偿金额

＝

超出陈融圣认购股份总数部分的应补偿股份数

×

本次发行价格。

如果补偿期内达华智能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交易对方持有的达华智能股份数发生变化，则新东网补偿股份的数量应调整

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回购股份数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如涉及陈融圣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的，则应补偿股份的每股价格应调整为：本次发

行价格

×

［

１／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２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及

／

或现金不冲回。

３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数

×

本次发行价格

＋

现金补偿金额，则交易对方应向达华智能另行

补偿。

另行补偿股份

＝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本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现金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

各认购人按照其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的比例承担另行补偿义务。

如果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结果导致交易对方当年实际持有的股份数量不足以支付其需向达华智能另行补偿股份数，则不足部分由交易

对方以现金方式补足；应补偿的现金金额

＝

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

×

本次发行价格。

如果补偿期内达华智能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交易对方持有的达华智能股份数发生变化，则另行补偿股份的数量及价格均

做相应调整。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东北证券对本次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核查意见如下：

１

、交易双方已就盈利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二）》，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已经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二）》已经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该等协议的审议程序和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治

理制度的规定，合法有效且具有可执行性。

２

、《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二）》是基于原补偿协议约定的基础上，对原补偿协议中的补偿方式加以确

认，并增加了现金支付部分的补偿方式，公司的盈利预测补偿安排已覆盖了股份支付部分和现金支付部分，该等盈利预测补偿安排可有效覆

盖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对盈利预测补偿安排的调整不构成方案重大调整。

３

、协议双方确认：如回购时相关法律法规对回购事项存在不同的程序要求，双方将依据届时的相关规定积极履行相关程序以及时完成

股份回购及注销，有效保证补偿程序的履行。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陈融圣、曾忠诚、詹桂堡、郭亮、朱雪飞、李壮相、李新春、周捷、黄建锋、江志炎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

关联关系。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七、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购买新东网

１００％

股权。

根据达华智能、新东网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财务数据以及交易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达华智能 新东网 财务指标占比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

４１

，

００７．７７ １２

，

５１１．２４ ３０．５１％

资产净额

１１０

，

８１３．０１ ４３

，

３００．００ ３９．０７％

资产总额

１３８

，

８２８．３６ ４３

，

３００．００ ３１．１９％

注：达华智能的资产净额、资产总额取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新东网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指标均根据《重组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取值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 上表中计算依据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

４３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并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审核。

八、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机构资格

本公司聘请东北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人资格。

九、本次交易涉及的主要风险因素

（一）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率较高的风险

本次交易拟收购资产为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资产评估采用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拟收购资产进行评估，并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收益法评估结果

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标的公司 评估价值 账面价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４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８

，

５５８

，

１６５．１４ ３５４

，

４４１

，

８３４．８６ ４００．２４％

上述评估结果虽然由专业评估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并结合市场环境、标的资产自身情况及行业情

况合理选取评估参数后得出，但其评估结果均是建立在一定的利润假设前提基础上的。 若因评估相关的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政策、市场

环境等方面的基本假设无法实现，将使本次交易完成后拟购买资产未来经营业绩具有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到标的资产的价值实现。 因此特别

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报告书中对采用收益法评估之原因、评估机构对于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预期未来收入、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

性的相关分析，关注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

（二）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

此次交易构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由于新东网评估增值率较高，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达华智能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增加数额较大

的商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虽然公司与此次交易对方

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二）》中已明确当补偿期限届满时对标的股权将进行

减值测试并制定了严格的赔偿条款，但如果新东网未来经营状况未达预期，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达华智能当期损益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提请投资者注意可能的商誉减值风险。

（三）人员流失的风险

对于软件行业来说，专业人才是公司的核心资源之一，是保持和提升公司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新东网的管理团队及员工队伍能否在本次

收购后保持稳定是决定本次交易的目标实现与否的重要因素。 新东网核心管理及研发团队陈融圣、曾忠诚、詹桂堡、郭亮、朱雪飞、李壮相、李

新春、周捷、黄建锋、江志炎通过此次交易后都将成为达华智能股东，并承诺在交易后继续在新东网任职不低于

５

年，但新东网在成为达华智

能子公司后仍有可能面临人员流失的风险，从而对新东网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四）标的公司客户集中导致的风险

新东网的客户主要集中在电信行业，目前新东网在电信行业的客户主要为中国电信各省级分公司及运营商，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电信行

业相关的销售收入占比较高，客户集中度较高。 虽然新东网与现有主要客户之间是一种稳定的、互相依赖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且客户粘性

较高，但如果未来新东网的后续产品质量或服务水平下降，持续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与公司主要客户的合作出现问题，或者公司主要客户的

经营状况发生波动，都将对新东网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收益产生影响。

（五）标的公司在研产品推出后收入规模不及预期的风险

虽然新东网在每项产品研发过程中均需通过研究、立项等环节进行详细的调研和预测，在开发、测试过程中也会根据客户的反馈、环境

变化对软件产品进行不断调整，但由于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竞争较为激烈，目前仍然存在研发的产品推出后收入规模低于预期的风险。

（六）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市场竞争与需求波动的风险

软件行业是一个技术发展较快，应用覆盖领域较广的充分竞争行业。 新东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融合通信技术，并开展与中国电信

的合作，在行业内已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 若软件、通信行业在技术、产品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而新东网未能把握市场的发展趋势，进而影

响到新东网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则可能对新东网的行业地位和盈利能力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七）盈利预测无法实现的风险

瑞华对达华智能和新东网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度的盈利预测进行了审核并分别出具了 《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盈利

预测审核报告》、《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对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度按照假设重组完成后资产架构编制的盈利预测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备考合并盈利

预测审核报告》。

由于盈利预测报告和备考盈利预测报告依据的假设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尽管盈利预测的各种假设估计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同时审计机

构在审核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计程序，但仍可能由于假设条件发生变化或其他风险因素的影响导致交易标的实际经

营结果与盈利预测产生一定程度的差异。 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该等风险。

（八）标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下降的风险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１

年新东网合并口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３

，

７３７．１２

万元和

３

，

１５４．７１

万元，而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１

年新东网合

并利润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３

，

１０８．８４

万元和

２

，

７１６．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２

年新东网因泉州电信商务领航业务而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支付补差款

４

，

４８４．４８

万元，导致新东网

２０１２

年“支付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

２０１１

年大幅增加，剔除该业务影响后，新东网

２０１２

年并口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７４７．３６

万元，较

２０１１

年下降

２

，

４０７．３５

万元，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下游客户资金紧张，付款速度变慢，导致

２０１２

年末新东网应收账款余额增加

３

，

０７２．６５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新东网

２０１２

年末应收账款回款

４

，

８１４．５３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达到

６８．９２％

。

２０１３

年

上半年， 新东网合并口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４

，

１４６．９４

， 其中，

２０１２

年泉州电信商务领航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全部收回。

尽管新东网下游客户信誉较好，发生坏账的风险较低，但未来如果下游客户的资金流持续紧张、付款进度变慢，将导致新东网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出现进一步下降的风险。

除上述风险外，本公司在本报告书第十三章披露了本次重组的其他风险，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注意投资风险。

十一、本次披露的报告书与前次披露的变化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公司披露了由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达华智能：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及摘要。

结合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资金余额情况，达华智能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了调整，取消配套融资。 公司对《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

进行了修订，并对摘要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词汇

达华智能

／

上市公司

／

本公司

／

公司 指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股份 指 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

新东网

／

目标公司

／

交易标的

／

标的公司 指 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股权

／

标的资产 指 新东网

１００％

股权

交易对方 指

陈融圣、曾忠诚、詹桂堡、郭亮、朱雪飞、李壮相、李新春、周捷、黄建锋、江志炎等

１０

名自然

人股东

报告书 指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

达华有限 指 上市公司前身，中山市达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九金 指 新疆新九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前身广州九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联创 指 上海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联创 指 杭州联创永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夏君悦 指 华夏君悦（天津）投资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力鼎 指 广州力鼎凯得创业投资有限合伙（有限合伙）

上海力鼎 指 上海力鼎财富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宁波智度 指 宁波智度德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大同创投 指 福建省大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华科创投 指 福建省华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东升大邦 指 北京东升大邦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新东网 指 四川新东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东网国际 指 新东网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香港新东网 指 香港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思普益 指 思普益（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软件园产业 指 福州软件园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 指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富士通 指 福建富士通信息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福富 指 北京福富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苏州爱码 指 苏州爱码电子有限公司

阳光财险 指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文中另有说明的除外

独立财务顾问

／

东北证券 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

广东君言 指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国富浩华 指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

／

瑞华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国富浩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

并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

／

上海东洲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 指

由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９５０５３

号关于新东网科

技有限公司的《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

深圳鹏城 指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山市工商局 指 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福建省工商局 指 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社会公众股、

Ａ

股 指 指上市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的面值为

１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科技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国家质检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本次交易 指 公司本次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报告期

／

最近两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二、专业词汇

ＩＣＴ

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的简称，是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

新技术领域

ＣＴ

指

通信技术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的英文简写，是指将信息从一个地点传送到另一个地点

所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ＣＲ

指

变更请求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的英文简写，

ＩＰ

设备中的

ＣＲ

是用于记录和追踪缺陷、扩展请求和

其他任何产品变更请求的能力

ＩＣ

指 集成电路（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的缩写）

ＩＣ

卡 指

由集成电路（

ＩＣ

）芯片、卡载体以及卡内信息构成的具有根据不同应用领域特征进行数据存

储和数据处理的智能型卡片

接触

ＩＣ

卡 指 通过卡片和读写器的物理连接来完成通信和数据交换的

ＩＣ

卡（也称：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ＩＣ Ｃａｒｄ

）

非接触

ＩＣ

卡 指

与读卡器之间无需直接进行物理连接， 仅通过空间无线电波来完成通信和数据交换的

ＩＣ

卡

射频识别技术 指

一种利用射频通信实现的非接触式自动识别技术。 该项技术可支持快速读写、非可视识别、

移动识别、多目标识别等。 射频识别系统里最基本的元素包括电子标签（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Ｔａｇ

）、读写

器（

Ｒｅａｄｅｒ

）和天线（

Ａｎｔｅｎｎａ

）

ＲＦＩＤ

指

“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缩写，意为“射频识别”，常用于指代射频识别技术、射频识

别系统和射频识别应用等

电子标签 指

ＲＦＩＤ

标签卡的一种，主要包括线形标签、纸状标签、玻璃管标签、圆形标签、异形标签等

ＲＦＩＤ

标签卡 指

射频识别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由耦合元件及芯片组成，其中内置有约定格式的电子

数据信息，可用于识别物品。 在射频识别应用中，用标签卡标识物品的基本身份信息。 根据

封装形式不同分为非接触

ＩＣ

卡和电子标签

ＣＯＢ

指 （

Ｃｈｉｐ ｏｎ Ｂｏｎｄｉｎｇ

）在电路板上进行裸芯片的邦定封装，是集成电路封装工艺技术之一

ＣＯＢ

模块 指 通过绑定将

ＩＣ

裸片固定和胶封在电路板上形成的芯片封装模块

模块 指

在金属膜承载基材上粘贴裸芯片的金线邦定并压塑保护封装的传统型单元组件，（也称为：

Ｍｏｄｕｌｅ

），是集成电路裸芯片封装工艺技术之一

物联网 指

英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意为基于互联网和射频技术

ＲＦＩＤ

的基础上，利用全球统一标识系

统编码技术给每一个实体对象一个唯一的代码（

ＥＰＣ

），构造了一个实现全球物品信息实时

采集、传递、分享的实物互联网

传感器 指

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检测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

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以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等要求

天线 指

天线（也称：

Ａｎｔｅｎｎａ

）是一种以电磁波形式把无线电收发机的射频信号功率接收或辐射出去

的装置

ＣＭＭＩ５

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指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是由美国国防部、卡内基

－

梅

隆大学和美国国防工业协会共同开发和研制的，共分为五个等级。

ＣＭＭＩ５

为最高等级。

ＳａａＳ

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ｓ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

，软件即服务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软件的成熟，而在

２１

世

纪开始兴起的一种完全创新的软件应用模式。 它是一种通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提供软件的模式，厂商

将应用软件统一部署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客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需求，通过互联网向厂商

定购所需的应用软件服务，按定购的服务多少和时间长短向厂商支付费用，并通过互联网

获得厂商提供的服务。用户不用再购买软件，而改用向提供商租用基于

Ｗｅｂ

的软件，来管理

企业经营活动，且无需对软件进行维护，服务提供商会全权管理和维护软件。

本报告书摘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２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物联网的未来发展

随着

ＩＣ

卡制造、传感器、软件、网络等关键技术在各国的不断发展，各国的物联网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应用领域广泛拓展。 业内专家预计

未来十年，物联网将广泛运用于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家居、智能医疗、环境保护、公共安全、智能消防、工业监测、老人护理等多个领域。

到目前为止，物联网发展已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基础，蕴含着信息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据美国权威咨询机构

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

预测，到

２０２０

年全球

物与物互联的业务，跟人与人通信的业务相比，将达到

３０

：

１

。 因此，物联网被称为下一个万亿级的通信业务，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据中信建

投研究所统计显示，

２０１５

年中国物联网产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７

，

５００

亿元。

（二）物联网的发展给达华智能带来的机会

首先，根据易观国际

Ｅｎｆｏｄｅｓｋ

产业数据库显示，

２００８

年中国

ＲＦＩＤ

产业市场规模达

６５．８

亿元，

２００９

年达

１０７．７７

亿元，增幅达

６３．７８％

，亚

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电子元件最大生产和消费地区。 其次，物联网时代，海量数据传输和处理需求对传输网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将促使

运营商对现有网络进行扩容和升级，给通信设备制造商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 同时，由于

ＲＦＩＤ

和传感器在物联网应用中的需求广泛，还将给

诸如达华智能这种专业从事各类

ＲＦＩＤ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

（三）本次交易的有利条件

１

、资本市场为公司的本次交易创造优势

资本市场是企业并购重组和产业整合升级的重要平台，以其资源配置、风险定价以及公开透明信息披露的制度安排，在促进产业链整

合、优化业务结构、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２

、国家政策对物联网应用和产业发展的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２０１５

年，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初步形成物

联网产业体系。 为实现目标，将加强财税政策扶持，完善投融资政策，鼓励金融资本、风险投资及民间资本投向物联网应用和产业发展。

意见指出，我国将在

２０１５

年实现：

（

１

）物联网在经济社会重要领域的规模示范应用，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培育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打造较完善的物联网产业链，初步形成

满足物联网规模应用和产业化需求的标准体系，并建立健全物联网安全测评、风险评估、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机制。

（

２

）建立健全有利于物联网应用推广、创新激励、有序竞争的政策体系，抓紧推动制定完善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建立

鼓励多元资本公平进入的市场准入机制。 加快物联网相关标准、检测、认证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善支撑服务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

快推进物联网相关专利布局。

（

３

）完善投融资政策，鼓励金融资本、风险投资及民间资本投向物联网应用和产业发展。 加快建立包括财政出资和社会资金投入在内的

多层次担保体系，加大对物联网企业的融资担保支持力度。 对技术先进、优势明显、带动和支撑作用强的重大物联网项目优先给予信贷支持。

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物联网企业在海内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鼓励设立物联网股权投资基金，通过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设立一批物联网

创业投资基金。

在上述背景下，达华智能为迎接物联网行业带来的变革和挑战，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通过对优势企业的整合并购推动公司业务迅速发

展，经公司研究，拟申请实施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方案，收购新东网

１００％

股权，提升公司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能力，增强公司在

物联网行业的协同效应，推动公司产业结构的优化，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完善上市公司产业链条

目前，达华智能和新东网在物联网产业链中分别扮演的角色如下：

通过此次交易，达华智能将加强

ＲＦＩＤ

产品在应用软件研发、运营服务及系统平台方面的优势，提升其

ＲＦＩＤ

产品在物联网领域的应用及

服务能力，增强公司在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方面的提供能力，其具体体现在：

１

、达华智能在资金、渠道等方面拥有强大的运营和管理能力，产品市场占有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其生产的

ＲＦＩＤ

产品在物联网射频设

备层面拥有较为多样化的应用。 通过本次交易，本公司不仅在感知设备终端层面的产品线范围得到扩张，而且在平台方面特别是为客户提供

整体的感应层、传输层、数据层和应用层解决方案的能力得到重大提升。

２

、新东网在行业应用软件及物联网云计算平台等方面具备强大的解决方案能力，并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 同时，新东网作为高新技术企

业和双软认证企业， 通过了全球最高的软件成熟度模型

ＣＭＭＩ５

认证， 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

２００４

、

ＯＨＳＡＳ１８００１

：

２００７

、

ＩＳＯ／ＩＥＣ２００００ ＩＴ

服务管理体系认证及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三级）等资质。在本次交易后，本公司将进一步向物联网

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角色进行转变。

（二）大幅提升上市公司现有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

根据新东网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的财务数据，其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７１６．３５

万元和

３

，

１０８．８４

万元（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相当于同期

上市公司净利润的

４２．６１％

和

４６．６６％

。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在业务规模、盈利水平等方面将得到大幅提升。

（三）增加上市公司与被收购公司的协同效应

达华智能的主要产品是

ＲＦＩＤ

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及应用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而新东网的主要产品是软件产品，特别是在电信核心业

务支撑解决方案、智慧教育解决方案、智慧企业解决方案和互联网运营咨询服务等方面拥有强大的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能力。

此次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业务将得到以下补充：

１

、在战略定位方面，整合后的公司将继续立足

ＲＦＩＤ

产品的研发、生产，并逐步向下游电信、政府以及中小企业服务延伸，在结合新东网

产品、技术的基础上致力将自身打造为国内领先的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 整合后的新东网将定位于以软件为主的业务支撑解决

方案提供商，大力开展

ＩＣＴ

技术在方案中的应用，保持目前作为中国电信最大的电子渠道支撑建设和运营服务提供商之一的行业地位。

同时，通过此次并购合作，以达华智能的

ＲＦＩＤ

产品为基础，通过新东网在软件行业所拥有的

ＩＣＴ

技术将

ＲＦＩＤ

基础产品在用户体验及应

用领域上做进一步的拓展，因此双方在业务整合上具有一定的协同性和补充性。 公司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整合本公司与新东网的客户及供

应商等方面资源，从而在公司战略层面上实现“

１＋１＞２

”的并购协同效应。

２

、在产品线方面，公司不仅能够为客户提供诸如

ＲＦＩＤ

产品的前端部件设备，还将有能力为客户提供与之相配套的后端应用平台，进而

为客户的需求实现提供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最终提高上市公司产品的应用覆盖面和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上市公司已逐步涉入了银行

ＩＣ

卡业务、产品溯源、信息安全、智慧城市等领域，为了确保在上述领域的顺利发展，上市公司需要构建一个强有力的系统开发和应用平台。 本

次交易将增强上述业务的产品推广、运营及承接大型订单的能力。

３

、在市场渠道方面，上市公司除了能通过整合后的渠道扩展和布点能力增强原有

ＲＦＩＤ

产品的市场销售能力之外，还能凭借自身的渠道

优势拓宽新东网在下游的系统、应用平台层面上的市场空间。 具体而言，在渠道拓广上可以做到为现有公司客户提供新东网所拥有的软硬件

集成解决方案和定制的信息化服务解决方案，从而拓宽新东网的业务渠道，并提升现有客户渠道对公司产品的粘着性；同时，上市公司可以

利用新东网拥有的电信行业、中小企业等渠道方面的优势，全面展开公司

ＲＦＩＤ

产品与企业的合作，并逐步推进物联网在上述行业客户中的

应用。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新东网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向达华智能转让新东网合计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

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

１２

项议案，同意本次重组事宜。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

案）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新东网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新东网全体股东将其所持新东网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以人民币

４３

，

３００

万元转让给达华智能；其中，达华智能收购陈融圣所持新东网

１５％

股权的对价人民币

６

，

４９５

万元，以现金形式支付；收购全体股东所

持新东网其余

８５％

股权的对价人民币

３６

，

８０５

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

案）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

１５

项议案，同意本次重组事宜。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达华智能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作出决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

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４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通过了达华智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４８０

号《关于核准中山达华智能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陈融圣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批复》，核准了本次交易。

四、交易对方、交易标的及作价

本次交易对方系新东网的所有股东，分别为自然人陈融圣、曾忠诚、詹桂堡、郭亮、朱雪飞、李壮相、李新春、周捷、黄建锋、江志炎。

本次交易标的为陈融圣等

１０

名股东合法持有的新东网合计

１００％

股权。

评估机构对于新东网的股东全部权益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截

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新东网于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母公司）为

９

，

３３７．５７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

评估后的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０

，

１６４．０７

万元，增值额为

８２６．５０

万元，增值率

８．８５％

；新东网于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合

并）为

８

，

８５５．８２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４４

，

３００．００

万元，增值额为

３５

，

４４４．１８

万元，增值率

４００．２４％

。 经由双

方确认，新东网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分配利润中

１

，

０００

万元归新东网原股东所有，扣除该现金分红后，交易各方确认标的资产的价格为

４３

，

３００

万元。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陈融圣、曾忠诚、詹桂堡、郭亮、朱雪飞、李壮相、李新春、周捷、黄建锋、江志炎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

关联关系。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购买新东网

１００％

股权。

根据达华智能、新东网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财务数据以及交易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达华智能 新东网 财务指标占比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

４１

，

００７．７７ １２

，

５１１．２４ ３０．５１％

资产净额

１１０

，

８１３．０１ ４３

，

３００．００ ３９．０７％

资产总额

１３８

，

８２８．３６ ４３

，

３００．００ ３１．１９％

注：达华智能的资产净额、资产总额取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新东网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指标均根据《重组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取值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 上表中计算依据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

４３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并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审核。

七、取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融资

结合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资金余额情况，达华智能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了调整，取消配套融资。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达华智能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作出决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根据证监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发布的《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解答中规定，取消配套融资不构成重组方

案的重大调整。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法定中文名称：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英文名称：

ＴＡＴＷＡＨ ＳＭＡＲＴＥＣＨ ＣＯ．

，

ＬＴ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２９

注册资本：

３１

，

８５８．３８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蔡小如

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注册地址： 中山市小榄镇泰丰工业区水怡南路

９

号

办公地址： 中山市小榄镇泰丰工业区水怡南路

９

号

邮政编码：

５２８４１５

电话号码：

０７６０－２２５５０２７８

传真号码：

０７６０－２２１３０９４１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ｗｈ．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８８８８＠ｔｗｈ．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销售：非接触

ＩＣ

智能卡、非接触式

ＩＣ

卡读卡器；接触式智能卡、接触式

ＩＣ

卡读卡器；电子标签；信息系统

集成工程及技术服务；电子通讯设备、计算机周边设备；电子遥控启动设备；家用小电器；包装装璜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

二、公司设立及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股权变动

（一）达华智能设立后至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的股权变更

１

、达华智能的设立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５

日，达华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由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以经深圳鹏城［

２００９

］

１０６８

号《审计报告》审计的达华

有限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

８９

，

２６１

，

１７７．８８

元为基准，按

１．１１６

：

１

的比例折为股本

８

，

０００

万股，将达华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超

过股本部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深圳鹏城出具深鹏所验字［

２００９

］

３９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时的注册资本

已由各发起人足额缴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山市工商局核发注册号为

４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２９

的股份公

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发起人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蔡小如

６

，

８７７．６０ ８５．９７

２

蔡小文

６２６．４０ ７．８３

３

广州九金

４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４

吴龙慈

２０．００ ０．２５

５

刘 健

１０．００ ０．１３

６

曹 阳

１０．００ ０．１３

７

何佩莲

１０．００ ０．１３

８

何伟亮

７．００ ０．０９

９

梁建明

５．００ ０．０６

１０

薛小铜

５．００ ０．０６

１１

范丽敏

４．００ ０．０５

１２

吴 旭

４．００ ０．０５

１３

张健灵

４．００ ０．０５

１４

阮霭萍

４．００ ０．０５

１５

吴长阳

４．００ ０．０５

１６

吴智军

３．００ ０．０４

１７

李淑萍

３．００ ０．０４

１８

文 颖

３．００ ０．０４

合计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达华智能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８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８

，

４２１

万元，上海

联创和杭州联创各以

５００

万元的价格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２１０．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深圳鹏城出具深鹏所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６２

号《验资报

告》验证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中山市工商局核准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蔡小如

６

，

８７７．６０ ８１．６７

２

蔡小文

６２６．４０ ７．４４

３

广州九金

４００．００ ４．７５

４

上海联创

２１０．５０ ２．５０

５

杭州联创

２１０．５０ ２．５０

６

吴龙慈

２０．００ ０．２４

７

刘 健

１０．００ ０．１２

８

曹 阳

１０．００ ０．１２

９

何佩莲

１０．００ ０．１２

１０

何伟亮

７．００ ０．０８

１１

梁建明

５．００ ０．０６

１２

薛小铜

５．００ ０．０６

１３

范丽敏

４．００ ０．０５

１４

吴 旭

４．００ ０．０５

１５

张健灵

４．００ ０．０５

１６

阮霭萍

４．００ ０．０５

１７

吴长阳

４．００ ０．０５

１８

吴智军

３．００ ０．０４

１９

李淑萍

３．００ ０．０４

２０

文颖

３．００ ０．０４

合计

８

，

４２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达华智能第二次增资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８

，

４２１

万元增加至

８

，

７９９．４０

万元，新增

注册资本由黄翰强等

４７

名自然人认购。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深圳鹏城出具深鹏所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１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已

足额缴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中山市工商局核准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蔡小如

６

，

８７７．６０ ７８．１６

２

蔡小文

６２６．４０ ７．１２

３

广州九金

４００．００ ４．５５

４

上海联创

２１０．５０ ２．３９

５

杭州联创

２１０．５０ ２．３９

６

吴龙慈

２０．００ ０．２３

７

刘健

５１．００ ０．５８

８

曹阳

１０．００ ０．１１

９

何佩莲

１０．００ ０．１１

１０

何伟亮

７．００ ０．０８

１１

梁建明

５．００ ０．０６

１２

薛小铜

５．００ ０．０６

１３

范丽敏

４．００ ０．０５

１４

吴旭

４．００ ０．０５

１５

张健灵

４．００ ０．０５

１６

阮霭萍

４．００ ０．０５

１７

吴长阳

４．００ ０．０５

１８

吴智军

３．００ ０．０３

１９

李淑萍

３．００ ０．０３

２０

文颖

３．００ ０．０３

２１

黄翰强

５５．００ ０．６３

２２

娄亚华

３５．００ ０．４０

２３

龚浩添

３５．００ ０．４０

２４

李锦源

２５．００ ０．２８

２５

张昌发

２０．００ ０．２３

２６

占静

１０．００ ０．１１

２７

李焕芬

１０．００ ０．１１

２８

张学军

８．００ ０．０９

２９

詹悦梅

７．００ ０．０８

３０

任金泉

７．００ ０．０８

３１

罗国章

７．００ ０．０８

３２

冯钻英

７．００ ０．０８

３３

何彩霞

７．００ ０．０８

３４

林科弟

６．５０ ０．０７

３５

沈瑞强

５．００ ０．０６

３６

何海生

５．００ ０．０６

３７

贺海霞

５．００ ０．０６

３８

苏淡娥

４．８０ ０．０５

３９

黄绮雯

４．００ ０．０５

４０

李笑冰

４．００ ０．０５

４１

李淑简

４．００ ０．０５

４２

任泳霞

４．００ ０．０５

４３

骆吕文

３．８０ ０．０４

４４

张剑

３．８０ ０．０４

４５

邓健萍

３．５０ ０．０４

４６

黎惠华

３．００ ０．０３

４７

吴淑萍

３．００ ０．０３

４８

黄炜明

３．００ ０．０３

４９

陆向琼

３．００ ０．０３

５０

谭秀红

３．００ ０．０３

５１

农小古

３．００ ０．０３

５２

廖诚

３．００ ０．０３

５３

罗艳丽

３．００ ０．０３

５４

陈禄贤

３．００ ０．０３

５５

黄艳香

３．００ ０．０３

５６

魏光荣

３．００ ０．０３

５７

丁香

３．００ ０．０３

５８

欧志锋

２．００ ０．０２

５９

李付林

２．００ ０．０２

６０

关淑儿

２．００ ０．０２

６１

李志伟

２．００ ０．０２

６２

彭钦华

２．００ ０．０２

６３

岑溢标

２．００ ０．０２

６４

何群英

１．００ ０．０１

６５

姚荣朝

１．００ ０．０１

６６

易文琴

１．００ ０．０１

合计

８

，

７９９．４０ １００．００

（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的股权工商变更情况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司股票上市以来，公司共发生过三次工商变更：

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３８

号《关于核准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 本次公开发行价格为每股

２６．００

元，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

，

７９９．４

万股。 经深圳交易所《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３８４

号）同意，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成功上市，股票简称“达华智能”，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从中山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换领了注册号为

４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２９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为股权登记日，以公司总股本

１１７

，

９９４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２．８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２

元）；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１２

，

３８９

，

２００

股，同时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２１２

，

３８９

，

２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４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２９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自

公司股票上市以来，税务登记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未发生变更，也未发生设立或变更分公司情况。

３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１２

，

３８９

，

２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１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转增完成后，公司新增股本

１０６

，

１９４

，

６００

股，经深圳鹏城出

具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４６

号《验资报告》，公司股本增至

３１８

，

５８３

，

８００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２３７

，

５８３

，

８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达华智能的股权结构如下：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蔡小如 境内自然人

５８．２９％ １８５

，

６９５

，

２００ １８５

，

６９５

，

２００

蔡小文 境内自然人

５．３１％ １６

，

９１２

，

８００ １６

，

９１２

，

８００

新疆新九金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３９％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上海联创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７８％ ５

，

６８３

，

５００ ５

，

６８３

，

５００

杭州联创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７８％ ５

，

６８３

，

５００ ５

，

６８３

，

５０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非机构之其他类型

０．５２ １

，

６４２

，

６７９ ０

黄翰强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７％ １

，

４８５

，

０００ １

，

４８５

，

０００

刘健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３％ １

，

３７７

，

０００ １

，

３７７

，

０００

龚浩添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０％ ９４５

，

０００ ９４５

，

０００

娄亚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０％ ９４５

，

０００ ９４５

，

０００

公司上市至今，实际控制人均为蔡小如先生，控制权未发生过变更。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蔡小如先生持有本公司

５８．２９％

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蔡小如先生，

１９７９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自

２００３

年起担任中山市达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０９

年起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蔡小如先生具有较强的电子标签及非接触

ＩＣ

卡应用技术研究和市场拓展能力，曾获得香港中华专利技术博览

会组织委员会颁发的“中华专利技术发展成就奖”、

２００７

年“中国品牌建设十大杰出企业家”称号。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四、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上市后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五、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概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售各类

ＲＦＩＤ

产品，主要产品为标签卡产品，包括非接触

ＩＣ

卡和电子标签。 公司是专业的非接触

ＩＣ

卡和

电子标签制造商；其他产品为

ＣＯＢ

模块及读写模块等。

公司研发生产包括非接触

ＩＣ

卡和电子标签在内的

ＲＦＩＤ

标签卡产品型号超过

２５０

多种，其中：非接触

ＩＣ

卡覆盖低频、高频和超高频等各

个频率段，广泛用于一卡通、数字化门禁、身份识别、物流跟踪、交通管理、电子证照等多个应用领域。 目前，公司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非接触

ＩＣ

卡供应厂商。 公司在小型项目的市场份额持续领先，具有显著优势，在行业中拥有较大市场份额，具体应用领域包括：居住证、门禁考勤、校园

一卡通、网吧实名登录卡、公共交通及轨道交通单程票卡、景区电子门票、化妆品防伪物流标签、玩具标签、烟花爆竹

－

电子许可标签等。

公司拥有良好的销售网络，为公司产品的顺畅、快捷销售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公司的分销、直销网络成熟、完善，项目合作销售渠道迅速

发展，包括：与国内外软件

／

中间件或系统集成商合作、直接为用户提供“标签

＋

读写器

＋

系统集成”一站式解决方案。 公司拥有分布在

２７

个省市

地区的

６００

多家稳定的终端客户，以及分布在全世界

３６

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客户

２８０

多个。

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主要有：

ＲＦＩＤ

标签卡天线设计与制造、芯片低成本封装、

ＩＣ

卡的热合层压技术、过程与终端质量检测技术、半成品

ＣＯＢ

模块包封技术和成品标签卡封装技术等核心生产环节的重要关键技术，这些核心技术为公司在提高产品性能、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节

约了生产成本，为公司巩固行业地位和保持行业领先起了重要作用。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已获得

８９

项专利。 公司是《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国家标准和《建设事业电

子标签应用技术》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

２００４

年，在广东省科技厅发布的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中，公司“电子标签及标签读写器技

术”项目成功中标。 公司“非接触智能卡芯片无压塑封装及卡片一次热压封装”和“天线植埋和

ＣＯＢ

定位焊接创新工艺的电子标签卡”分别于

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０９

年获得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商务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颁发的“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公司“

ＲＦＩＤ

标签封装技术的创新工艺”获

２００８

年中山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公司首推新产品“有源无源自动适应的一体化远距离

非接触

ＩＣ

卡”属国内第一张该类创新产品（专利申请号：

２００９２００５８９４４．９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公司生产的

ＴＵ０８

非接触式

ＣＰＵ

卡，根据“

ＣＪ／Ｔ２４３－

２００７

国家行业标准”，通过了《建设事业集成电路（

ＩＣ

）卡产品检测》认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公司生产的“社保卡”经《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信息

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检测合格，并获得智能卡

ＣＯＳ

操作系统合格证，为公司以后在非接触

ＣＰＵ

卡与社保卡业务市场的准入奠定了基础；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公司获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奖《广东省名牌产品》证书；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公司“非接触式智能卡（采用直焊工艺）”获得由广东

省科学技术厅颁发的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证书；连续四年获得中国信息产业商会智能卡专业委员会颁发的“中国非接触式

ＩＣ

卡销售数

量第一名”证书；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公司生产的“

ＴＵ０８

型非接触式

ＣＰＵ

卡”获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ＩＣ

卡应用服务中心和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

究所赛西实验室联合颁发的“

ＴＵ０８

型非接触式

ＣＰＵ

卡检测证书”。

自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上市以来，依据公司自身核心业务的特点和优势，积极实行外延式扩张战略，不断吸收合并国内优质的上下游

行业。 在产业内形成“总部

＋

骨干子公司

＋

生产基地”的结构模式，不断通过信息化、集约化管理，提升各组织的协同效应；在地域上，公司已

成功布局上海、北京、武汉、青岛、成都、广州、深圳、南昌、苏州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完成对国内主要市场的战略布局。 在资源集中、

专业化经营过程中，公司不断对物联网的产业链进行战略规划，形成适度多元化的业务组合与专业化并重的经营模式，业务范围囊括各类

ＲＦＩＤ

产品、系统集成、软件设计与开发、信息安全、个性化（银行）

ＩＣ

卡、集成电路

ＩＣ

设计与核心元器件、溯源整体解决方案、智慧（数字化）

城市、智能交通等物联网各个领域。

在发展战略上，公司积极实行外延式扩张战略，推动公司快速发展，提升公司综合实力，积极探索研发、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

之路，把高新技术、客户服务作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一方面公司积极与国内一流学府进行合作，积极寻求与一流学府进行科技成果

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等多种金融工具，不断进行产业整合、结构调整、核心业务升级。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业务稳步发展，主营业务及其产品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六、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如下表所示：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４８

，

０３８．８３ １３８

，

８２８．３６ １２６

，

５３４．４０ ９６

，

０９０．７９

总负债

３３

，

９３５．５８ ２８

，

０１５．３５ ２１

，

３０３．２２ ６

，

３１８．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９８

，

４０２．６９ ９５

，

３６５．４４ ９２

，

３８２．１４ ８９

，

７７２．０２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２

，

０２７．１６ ４１

，

００７．７７ ３１

，

１１２．６５ ２６

，

０６９．１４

利润总额

３

，

２８０．２０ ７

，

６５４．４３ ７

，

３７８．２６ ５

，

４１３．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３５７．２５ ５

，

７６１．６９ ５

，

９１３．９６ ４

，

６５４．９９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２３４．７８ ６

，

２８０．９０ ３

，

２７３．６１ ５

，

４４６．４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５４６．８６ －１９

，

３２８．７２ －１１

，

７３４．７９ －９９８．２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９７９．６３ －１

，

６５９．３２ ３

，

７３６．５７ ６７

，

１７０．５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

，

８６３．２６ －１４

，

７０８．６３ －４

，

７５５．５７ ７１

，

５８２．５２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４０ ０．１８０９ ０．１８５６ ０．１９０５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０８８８ ２．９９３４ ４．３４９７ ４．２２６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１６４３ ０．１９７２ ０．１５４１ ０．２５６４

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系新东网的所有股东，分别为自然人陈融圣、曾忠诚、詹桂堡、郭亮、朱雪飞、李壮相、李新春、周捷、黄建锋、江志炎。

二、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陈融圣，男，中国，

３５０１０４１９７００１２７ＸＸＸＸ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沙帽井，无境外居留权，台湾大学

ＥＭＢＡ

，目前担任的社会职务有福建省通

信协会理事、福建省软件协会理事、福建省青年联合会理事、福建省青少年网络协会会长等，曾先后获得福建省优秀青年企业家、第四届福建

青年创业奖（杰出成就奖）、福州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等荣誉。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陈融圣持有新东网

８２．３９％

股权，近三年及一期均

在新东网任职，并一直担任新东网董事长、总经理，属新东网核心技术人员。 除新东网及下属子公司外，陈融圣的关联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与陈融圣的关系

１

湖北新东网软件有限公司

１

陈融圣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为控股股东

２

福州正谊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陈融圣持有

７０％

的股权，为控股股东

３

福州鼓楼正谊培训学校（民办非企业单位） 陈融圣为该培训学校实际控制人

４

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弟弟陈融洁所控股公司

５

福建省鑫融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弟弟陈融洁与父亲陈泽光所控股公司

６

福州清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弟弟陈融洁所控股公司

７

南平鑫通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弟弟陈融洁所参股公司

注

１

：湖北新东网软件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注销。

（一）湖北新东网软件有限公司

湖北新东网软件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住 所 武汉市江岸区发展大道

３５７

号田园小区

２５

栋

４－６０１

法定代表人 李新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机网络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通信设备、电子产品的批发及零售与设

备维修。

股权结构 陈融圣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二）福州正谊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福州正谊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０８

月

０１

日

住 所 福州市鼓楼区东街

２３

号福州第一中学

２

座

１

层

法定代表人 陈融圣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教育信息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及中介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陈融圣持有

７０％

的股权

陈泽光持有

３０％

的股权

（三）福州鼓楼正谊培训学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福州鼓楼正谊培训学校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开办资金

３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住 所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

Ａ

区

２６

栋三层

法定代表人 陈融圣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范围 中小学全部文化课程辅导

举办者 陈融圣、陈泽光

（四）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富通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５

，

２５９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５

，

２５９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０７

日

住 所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

１９

号楼一层

法定代表人 陈融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通信传输网络（设备、光缆）安装、维护；通信网络支撑平台的开发和销售；供电工程的施工与线路维护；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中

的网络托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业务，覆盖范围：福建省，服务项目：互联

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内容及电子公告服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２

日）。

股权结构

陈融洁持有

７０．０１％

的股权

常德中科芙蓉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３．１６％

的股权

福州富融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持有

６．２２％

的股权

南平鑫通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持有

３．６１％

的股权

润渤（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１．９０％

的股权

上海时空五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５．７２％

的股权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４．４５％

的股权

广东宏业广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４．９２％

的股权

（五）福建省鑫融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福建省鑫融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实收资本 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住 所 福州市鼓楼区西门华侨新村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 陈泽光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通信设备、电子产品的开发及维护；通信软件的开发及技术服务；通信设备（不含无线发射装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建筑材

料、电线电缆、光缆、电工器材、初级农产品、新鲜果蔬、原粮、鲜冻畜禽产品、水产品、日用百货的批发、代购代销（含网上销售）；

通信工程设计（以资质证书为准）；市政公用设施工程施工及维护（以资质证书为准）；仓储（不含危险物品）；普通货运（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２２

日）。

股权结构

陈融洁持有

８０％

的股权

陈泽光持有

２０％

的股权

（六）福州清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企业基本信息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福州清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住 所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福州软件园

Ａ

区

２６

号楼第一层东侧

法定代表人 陈融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初级农产品、日用百货的批发、代购代销（含网上销售）。

股权结构

陈融洁持有

８５％

的股权

何媚媚持有

８％

的股权

张发信持有

７％

的股权

（七）南平鑫通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南平鑫通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５９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１５９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住 所 南平市金山路

１３９

号紫云新村

Ｅ

幢

４

号

法定代表人 林丰声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环保技术信息咨询与服务、室内环境检测服务、再生物资回收利用、家庭和办公场所环境治理。

股权结构

林丽萍持有

８．４９％

的股权

陈融洁持有

６．６２％

的股权

鲍玉泉等

１６

个自然人持有

８４．８９％

的股权

曾忠诚，男，中国，

３５０２０５１９８１０９１９ＸＸＸＸ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上渡路，无境外居留权，工学学士。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曾忠诚持有

新东网

４．６６％

股权，近三年及一期均在新东网任职，并一直担任新东网副总经理，属新东网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新东

网外，曾忠诚无其他对外持股

／

投资。

詹桂堡，男，中国，

３５０４２６１９７５０４０８ＸＸＸＸ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北环西路，无境外居留权，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程硕士，高级工程

师。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詹桂堡持有新东网

４．６６％

股权， 近三年及一期均在新东网任职，并一直担任新东网副总经理，属新东网核心技

术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新东网外，詹桂堡无其他对外持股

／

投资。

郭亮，女，中国，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７８１２１４ＸＸＸＸ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观巷，无境外居留权，法学学士，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

署日，郭亮持有新东网

４．６０％

股权，近三年及一期均在新东网任职，并一直担任新东网副总经理，属新东网核心管理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

签署日，除新东网外，郭亮无其他对外持股

／

投资。

朱雪飞，女，中国，

１３０２０６１９７８１２２５ＸＸＸＸ

，北京市海淀区东升集体北四环中路，无境外居留权，本科。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朱雪飞持

有新东网

２．１７％

股权，近三年及一期均在新东网任职，并一直担任新东网北京子公司总经理，属新东网核心管理人员。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

日，除新东网外，朱雪飞无其他对外持股

／

投资。

李壮相，男，中国，

３５０３２２１９７６０８１０ＸＸＸＸ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闽江大道，无境外居留权，本科。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李壮相持有新

东网

０．３３％

股权，近三年及一期均在新东网任职，并一直担任新东网电信行业事业部总经理，属新东网核心技术人员。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

日，除新东网外，李壮相无其他对外持股

／

投资。

李新春，男，中国，

４２０９２２１９７５０２１９ＸＸＸＸ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正义路，无境外居留权，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程学士。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

具日，李新春持有新东网

０．３３％

股权，近三年及一期均在新东网任职，并一直担任新东网湖北分公司总经理，属新东网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本

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新东网外，李新春无其他对外持股

／

投资。

周捷，男，中国，

５１０１０７１９７６１００８ＸＸＸＸ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无境外居留权，四川大学软件工程硕士。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

署日，周捷持有新东网

０．３３％

股权，近三年及一期均在新东网任职，并一直担任新东网四川子公司总经理，属新东网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本报

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新东网外，周捷无其他对外持股

／

投资。

黄建锋，男，中国，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７５１２０７ＸＸＸＸ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褔仕新村，无境外居留权，本科。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黄建锋持有新

东网

０．３３％

股权，近三年及一期均在新东网任职，并一直担任新东网福建分公司总经理，属新东网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除新东网外，黄建锋无其他对外持股

／

投资。

江志炎，男，中国，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８００２２０ＸＸＸＸ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六一北路，无境外居留权，中专。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江志炎持有新

东网

０．２０％

股权，近三年及一期均在新东网任职，并一直担任新东网福建分公司技术总监，属新东网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

日，除新东网外，江志炎无其他对外持股

／

投资。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东网将向上市公司推荐陈融圣为上市公司董事，郭亮为上市公司监事。

新东网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将通过合法程序进行，新东网不会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

出人事任免决定。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交易对方陈融圣、曾忠诚、詹桂堡、郭亮、朱雪飞、李壮相、李新春、周捷、黄建锋和江志炎最近五年内不存

在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泄露本次交易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交易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情形的说

明

本次交易的各交易对方不存在泄露本交易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交易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法定中文名称： 福建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英文名称：

Ｆｕｊｉａｎ Ｎｅｗ Ｄｏｏ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２５１５

注册资本：

２

，

７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融圣

注册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福州软件园

Ａ

区

２６

号楼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８９

号福州软件园

Ａ

区

２６

号楼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３

电话号码：

０５９１－８３５１９２３３

传真号码：

０５９１－８７８８２３３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ｏ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ｄｏｏｎｅ＠ｄｏ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及系统集成；电子产品、互联网技术的开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咨询服务）；通信

设备、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对外贸易；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网上经营通讯产品、电子产品。 许可经营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

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交易标的的设立、历史沿革与股权控制关系

（一）

２００１

年新东网成立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陈融圣出资

３００

万元、陈泽光出资

２００

万元设立新东网。根据福州榕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出具的榕信会师（

２００１

）验字第

０６１

号《验资报告》，截止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新东网已收到股东投入的实收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１００％

，均为货币资金。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福建省工商局核准，新东网取得注册号为

３５００００２００１３５５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新东网依法成立。新东网成立时的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陈融圣

３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陈泽光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

２００４

年新东网增资至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７

日，新东网召开股东会，一致同意变更新东网注册资本，由

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

，

０００

万元，新增

５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由陈融圣出

资

３００

万元，陈泽光出资

２００

万元。

根据福建南强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９

日出具的闽南强验［

２００４

］

２６５

号《验资报告》，截止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９

日，新东网已收

到股东新增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均为货币资金。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新东网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福建省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东网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陈融圣

６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陈泽光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

２００９

年增资至

１

，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８

日，新东网召开股东会，同意新东网的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

，

３０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陈融圣出资

３００

万元。

根据德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出具的德健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Ｃ０１１

号《验资报告》，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９

日，新东网已

收到陈融圣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为货币出资。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新东网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福建省工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东网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陈融圣

９００．００ ６９．２３％

陈泽光

４００．００ ３０．７７％

合计

１

，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

２００９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新东网召开股东会，同意新增股东江志炎、郭永、李壮相、曾忠诚、朱雪飞、李新春、王丽英、詹桂堡、周捷、黄建锋；新东

网原股东陈泽光将

０．３０％

的股权共

３．９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３．９０

万元转让给曾忠诚，原股东陈泽光将

０．２５％

的股权共

３．２５

万元出资额以

３．２５

万元

转让给詹桂堡，原股东陈泽光将

０．２０％

的股权共

２．６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２．６０

万元转让给王丽英，原股东陈泽光将

０．２０％

的股权共

２．６０

万元出资

额以

２．６０

万元转让给江志炎， 原股东陈泽光将

０．２０％

的股权共

２．６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２．６０

万元转让给郭永， 原股东陈泽光将

０．２０％

的股权共

２．６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２．６０

万元转让给李壮相， 原股东陈泽光将

０．２０％

的股权共

２．６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２．６０

万元转让给朱雪飞， 原股东陈泽光将

０．２０％

的股权共

２．６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２．６０

万元转让给李新春，原股东陈泽光将

０．１０％

的股权共

１．３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１．３０

万元转让给周捷，原股

东陈泽光将

０．１０％

的股权共

１．３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１．３０

万元转让给黄建锋。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转让方陈泽光分别与受让方江志炎、郭永、李壮相、曾忠诚、朱雪飞、李新春、王丽英、詹桂堡、周捷、黄建锋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约定按照上述决议内容转让新东网股权。 此次股权转让主要是为了引入新东网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核心团队成员，股权转

让价格以出资额进行定价。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新东网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新东网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陈融圣

９００．００ ６９．２３％

陈泽光

３７４．６５ ２８．８２％

曾忠诚

３．９０ ０．３０％

詹桂堡

３．２５ ０．２５％

王丽英

２．６０ ０．２０％

江志炎

２．６０ ０．２０％

郭永

２．６０ ０．２０％

李壮相

２．６０ ０．２０％

朱雪飞

２．６０ ０．２０％

李新春

２．６０ ０．２０％

周捷

１．３０ ０．１０％

黄建锋

１．３０ ０．１０％

合计

１

，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新东网召开股东会，同意原股东陈泽光将

２．３０％

的股权共

２９．９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２９．９０

万元转让给曾忠诚，原股东陈泽

光将

２．３０％

的股权共

２９．９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２９．９０

万元转让给詹桂堡，原股东陈泽光将

２．３０％

的股权共

２９．９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２９．９０

万元转让给王

丽英，原股东陈泽光将

２．３０％

的股权共

２９．９０

万元出资额以

２９．９０

万元转让给朱雪飞。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转让方陈泽光分别与受让方曾忠诚、詹桂堡、王丽英、朱雪飞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按照上述决议内容转让新东

网股权。 此次股权转让原因为新东网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加大核心高管和技术人员持股比例、稳定核心人员，股权转让定价按出资额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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